
采购订单合同

合同编号：YGJY-20240419101953

需方(甲方):临夏县北塬乡北塬中心小学

供方(乙方):临夏州汇利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本合同根据《民法典》制定，兹为甲方向乙方购买产品，为保护供需

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经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。

二、甲方须在收到乙方发出的采购订单后 2日内回复，如有异议，甲

方须在 24小时内书面通知乙方进行确认。若甲方未在约定的时限内

回复确认，视为甲方默认此采购订单。

三、交货地点:甲方所在地或甲方指定地点。

四、交付方式及费用承担: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安排运输，运输费用

由方承担。

五、产品所有权及风险转移:自乙方将产品交付至甲方所在地/甲方指

定地点/第三方承运人时，产品的所有权及风险转移至甲方。

六、结算周期及方式:

1.甲乙双方约定，待对账确认无误并签字盖章后，乙方为甲方开具等

序号 品名 型号 单位 数量
单价

（元）

总 价

（元）

1 苏泊尔电饭锅 ID37 台 1 560 560

合计总金额（含普通发票）（人民币小

写）：
560



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2.甲方需按照双方的约定时限以银行转账等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应的

货款。

七、质量标准:乙方保证所供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相关标准。

八、验收标准及期限:自甲方接收到产品当日，甲方应当按照甲乙双

方约定的技术标准进行初步验收，检查货物的数量、外包装与订单是

否相符。如有不符，甲方有权选择拒收并在 24小时 内通知乙方取回。

九、违约责任:如因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原因，致使本采购订单约定事

项不能履行的(不可抗力除外)，守约方有权终止本采购订单，同时，

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负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十、争议解决:甲乙双方在履行本采购订单约定事项时发生争议，甲

乙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或不能协商时，任何一方均有

权向乙方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其他事项:本采购订单一式两份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

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需方(盖章): 供方(盖章):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 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日期: 年 月 日 日期: 年 月 日


